津发改审〔2025〕255号
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同意江津区白沙片区槽坊社区、公园路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实行建设管理代理制的函

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人民政府：

你镇报来《关于江津区白沙片区槽坊社区、公园路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申请建设管理代理制的函》（白沙府函〔2025〕183号）及相关资料收悉。该项目经（津发改审〔2025〕103号）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因项目属事业单位实施的公益行项目，你单位申请该项目实行建设管理代理制。结合区政府办公室（〔2021〕51号）工作抄告精神，经研究，原则同意所请，现就有关事宜复函如下：

一、同意该项目实行建设管理代理制，其代理单位为重庆市双福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二、该文件与原批复文件（津发改审〔2025〕103号）配套使用，未尽事宜以原批复文件为准。

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8月28日

抄送：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区统计局。

 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8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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